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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61102153 號 

修正「嘉義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五條、第十條。 

 附修正「嘉義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五條、第十條條文一份 

市長 涂醒哲 

嘉義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五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61102153 號令發布 

第五條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無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得申請為寄養家庭： 

    一、符合下列五目條件之雙親家庭： 

     （一）年齡均在二十五歲以上，其中一方在六十五歲以下；其中一方具有國民中學以上

教育程度者。 

     （二）結婚二年以上相處和諧者。 

     （三）家長及共同生活之家屬品行端正、健康良好，無不良素行且無家庭暴力、兒童及

少年虐待等危害兒少身心健康行為者。 

     （四）有固定收入足以維持家庭生活者。 

     （五）住所安全整潔，有足夠活動及居住空間者。 

    二、符合下列二目條件之單親家庭： 

     （一）具有照顧子女能力者。 

     （二）符合前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者。 

    三、具有下列三目條件之一，並符合第一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專業寄養者： 

     （一）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曾任幼兒園教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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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或安置教養機構保育（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者。 

     （二）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有二年以上社會工作實務經驗者。 

     （三）願意協助兒童及少年接受療育及學習相關專業知能者。 

    符合下列四款條件之雙親家庭，得申請為照顧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及少年之寄養家

庭： 

    一、符合前項第一款各目條件者。 

    二、其中一方可專責照顧者。 

    三、家庭中未同時包括三歲以下兒童或失能者。 

    四、可接納這類兒童及少年在學習及生活上的緩慢障礙，並願意協助兒童及少年接受療育

及學習相關專業知能者。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為寄養家庭者，應檢具全戶戶籍謄本、收入證明及其本人公立醫院健康

證明書，有配偶者，並應檢具配偶公立醫院健康證明書，向本府或受託單位申請，經接受

教育訓練，審查合格登記並訂定契約後，始得接受寄養。 

    寄養於親屬家庭者，由本府斟酌實際需要辦理。 

第十條 寄養家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或受託單位應通知其改善或終止寄養關係，情節重大者

註銷其登記；涉及刑責者，移送當地檢察機關處理。 

    一、有本法第四十九條各款情事者。 

    二、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及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 

    三、寄養父母之一方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四、利用寄養兒童少年藉機對外募款斂財者。 

    五、家長及共同生活之家屬不符合品行端正（不良素行記錄、性侵害犯罪紀錄、家庭暴力

紀錄、兒虐紀錄）、身心皆健康良好或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 

    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履行寄養義務者。 

    七、無法配合本府或受託單位之專業處遇（如訓練、訪視、評估、督導），經限期改善而

拒不遵守者。 

    八、違反其他對兒童少年應禁止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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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61102152 號 

修正「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 

 附修正「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條文一份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61102152 號令發布 

第四條 標售押標金不得低於標售底價百分之十，但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本府施政計畫之標售得酌

減押標金至標售底價百分之三。 

    為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本府施政計畫之標售，必要時得委由民間辦理招標。 

第七條 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應繳價款者，視為拋棄得標權利，已繳價款在得標金額百分之

三十範圍內，不予發還。 

    因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本府施政計畫須訂定書面契約者，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與本府簽

訂契約，視為拋棄得標權利，已繳價款在得標金額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不予發還，由次高

價投標人依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如無次高價投標人或次高價投標人放棄得標權時，由本

府重新公告辦理標售。 

第九條 本府應於標售土地之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並提供申

請登記所需文件，會同得標人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標售土地之移轉面積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但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與公告標售面積

不符時，本府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就二者面積差額，按得標金額比例，無息找補。 

    本府以現況辦理土地點交，並應作成紀錄。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日期到場點交者，視為

已點交，並自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所需費用，應由得標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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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3 日

府行新字第 1061102205 號 

主旨：函頒修正「嘉義市政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正本：本府秘書長室、黃消保官崇傑、本府主計處、本府工務處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行政處新聞科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4 日府行新字第 1061102030 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3 日府行新字第 1061102205 號函修正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有線電視產業健全發展，保障收視戶權益，特依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設置嘉義市政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核本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收視費用。 

  （二）其他與有線電視收費有關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業

務單位主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一級主管以上二人。 

  （二）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 

  （三）傳播、財經、會計、法律、工程技術學者專家代表。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為

止。 

四、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八月一日起一個月內向本府申報收視費用，並應提出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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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 

  （二）各項費用之平均單位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 

  （三）上一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四）基本頻道表、訂戶數、經營成本及營運現況。 

  （五）訂戶安裝數位機上盒之比率、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及未來之整體規劃。但系統經營者已

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無須檢送有線電視數位化進

度。 

  （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法規應備置之移轉訂價報告或其替代文據。 

  （七）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之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 

  （八）社會救助及公益活動之參與情形及未來規劃。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五、本會應每年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代理之。 

六、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七、本會委員應本公正客觀之立場行使職權，並遵行利益迴避原則，如於利益迴避有爭議者，由會

議主席裁決之；若對於主席裁決有爭議時，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之。 

八、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系統經營者、相關產業代表及消費者團體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但應於表決

前退席。 

九、本會會議對外不公開，與會人員對於會議內容、決議事項及收視費用負有保密義務；本會所作

之決定，以本府名義行文。 

十、本會決議之收視費用，由本府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每年十二月

底公告，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十一、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廣播電視業務主管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會幕僚業

務，置幹事二至三人，由業務單位遴選適當人員兼之。 

十二、本會委員、執行秘書及幹事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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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61102224 號 

修正「嘉義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附修正「嘉義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條文」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嘉義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修正

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61102224 號令發布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都市發展、都市更新及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鐵路高

架化業務，特設置嘉義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所捐獻回饋代金、土地或土地經處分後收入。 

    二、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所折繳之代金收入。 

    三、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勵規定所回饋代金收入。 

    四、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所得。 

    五、出售容積之收入。 

    六、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 

    七、中央政府補助之款項。 

    八、本基金孳息。 

    九、金融機構融資。 

    十、捐贈收入。 

    十一、租稅增額及增額容積等自償性財源收入。 

    十二、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建設及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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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都市發展及更新相關規劃設計及作業費用。 

    三、實施及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費用： 

           （一）土地價款。 

           （二）房屋拆遷戶之補償、補助、安置費用及救濟費用。 

           （三）更新地區房屋之重建、整建、維護所需研究、規劃設計及開發費用。 

           （四）更新地區出租房屋之管理、維護、稅捐、保險、訴訟及強制執行等費用。 

           （五）更新地區內購買移出容積之款項。 

    四、協助辦理更新事業之經費： 

           （一）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之經費。 

           （二）補助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辦理更新事業之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 

    五、辦理都市更新周邊地區公共及社區環境改善計畫、都市建設相關費用。 

    六、償還金融機構融資本息。 

    七、辦理都市更新作業之聘僱人員人事費用。 

    八、研究發展都市更新有關業務之必要費用。 

    九、本市鐵路高架化之自償性經費及相關費用。 

    十、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之費用。 

 

 

 

 

 

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1 日

府都使字第 1062612234 號 

主旨：修正「嘉義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規範」，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嘉義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規範修正規定 1 份。 

正本：嘉義縣政府、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 5 樓 5）、嘉義縣建

築師公會（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 560 號 5 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嘉義辦事處（嘉

義市友信街 33 號）、嘉義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公會（嘉義市玉山路 242 號 3 樓 2）、嘉

義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東區和平路 63 號 2 樓）、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市保安四路 23 號）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含附件）、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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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規範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26 日府工使字第 37345 號函實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9 日府都使字第 1042604290 號函實施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府都使字第 1052616564 號函實施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1 日府都使字第 1062612234 號函實施 

一、本規範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規範所稱審查機構，係指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經內政部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

及查驗業務之直轄市建築師公會、縣(市)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術團體。 

三、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得將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交由審查機構辦理，由雙方訂

定契約，明定雙方權利、義務及責任之劃分。 

四、室內裝修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申請審查許可，應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以下簡

稱申請人)向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竣工後並依本辦法相關規定，向原

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 

五、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應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本規範規定，訂定作

業事項並應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義務，報請本府核備。 

六、審查機關辦理室內裝修之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應指派具有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人員資格者為

之，其人員名冊每年應報請本府核備。 

七、本市室內裝修申請許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圖說審核：檢具本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圖說文件，向審查機構申請審核，

審核合格後由審查機構核發「准予按圖施作許可函」。施作期限自核發施作許可函日起

六個月為限，因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竣工時，得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

許可函作廢。如因樓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尺以上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者，得於規定期

限內三個月前提出展期申請，審查機構得視實際情形核定完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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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查驗：依前款核准之圖說施作完成後，檢具本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圖說文件向原審

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經審查機構查驗合格後，由審查機構通知申請人製作正本一份、

副本二份送請本府核發「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前項第一款之正本一份隨許可函發給申請人收執，副本由本府存檔備查，另檢送許可函副

本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備查，另一份由審查機構收執存檔保存。 

八、申請人於審查機構完成圖說審核合格後，依消防法應辦理消防審查之案件向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以下簡稱消防局)申請消防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並將消防局完成消防設備竣工查驗核可

文件送原審查機構辦理竣工查驗。變更時亦同。 

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通知申請人限期修改之期限為三十日，第三十二條第三項限期修改之期限為

六個月，並均以一次為限。審查機構對於未依限期或逾期修改與已廢止之案件，應每三個月實

施清查，清查結果應報本府。 

十、室內裝修經竣工查驗不合格者，審查機構應通知申請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應報請本府

依法查處。 

十一、公有建築物部分按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費標準表列金額八折計算。 

十二、室內裝修相關書表，應依內政部訂頒之格式為之。 

十三、審查機構執行室內裝修審查及查驗業務，每件進行複查並將複查結果每季後隔(一、四、七、

十)月十日前彙整報府備查。本府得就每季抽查三件審查機構及查驗合格之案件。 

十四、本規範未盡事宜，悉依本辦法規定，並得由審查機構於依本辦法第七條訂定作業事項中補充

之。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30 日

府都使字第 10626125861 號 

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建照管理部分)」，並自即日生效。 

  附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建照管理部分)」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6 年 10 月份 

 12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6 年 10 月份 

 13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30 日

府都使字第 10626125862 號 

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使用管理部分)」，並自即日生效。 

  附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使用管理部分)」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請假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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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30 日

府都使字第 10626125863 號 

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案件裁處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案件裁處基準」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請假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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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30 日

府都使字第 10626125864 號 

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請假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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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348831 號 

主旨：公告任泰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變更資本額為新臺幣 2,250 萬元整。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暨任泰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8 月 25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業：任泰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方德川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A06957-001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郭家魁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保生里永吉三街 46 巷 1 弄 27 號 1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2,250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4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13282 號 

主旨：公告劉秉宏建築師准予開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暨劉秉宏建築師 106 年 8 月 21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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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築師姓名：劉秉宏 

 二、身份證字號：I10006＊＊＊＊ 

 三、事務所名稱：磐禹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6883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37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德安路 92 號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4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2701 號 

主旨：公告變更本市市定古蹟道爺圳糯米橋坐落土地及面積。 

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五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道爺圳糯米橋。 

 二、原公告日期及文號：103 年 7 月 10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351024721 號。 

 三、古蹟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嘉義市下路頭段 227-364 地號、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 

 四、變更理由：依據市定古蹟道爺圳糯米橋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並經本市有形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六屆第三次會議紀錄辦理。 

 五、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

本處分者，自行政處分到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

（嘉義市政府），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涂 醒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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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1 日

府都計字第 10626117731 號 

主旨：公告「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案，業經內政部核定，並自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1 日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內政部 106 年 9 月 1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60813599 號函。 

公告事項：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請至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查閱。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2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065102827 號 

主旨：公告本市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暨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之服務事項。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及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有效期間自 106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0 日止。 

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為每 3 年公告 1 次，指定醫院於有效期間內評鑑合格資格有變異、

已無提供急性病床或未具有 2 位以上專科醫師，致與指定條件不符者，應於一個月內

主動報備本府。 

三、指定醫院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以書面通知糾正或廢止指定辦理資格： 

 (一)違法或不當強制病人住院或處置、留置病人。 

 (二)無故拒絕收治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之病人。 

 (三)處置或治療前條之病人違反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 

 (四)拒絕本府依本法第 44 條第 1 項要求，提出報告或檢查業務。 

 (五)診療過程及處方未詳實記載於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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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不實或不當申報醫療或處置相關費用。 

 (七)違反規定向病人或家屬收取費用。 

 (八)所屬專科醫師因故不能執行業務又無代理之專科醫師。 

 (九)全院住院病人數超過登記之床位數。 

四、經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提供下列服務 

 (一)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精神疾病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精神病人。 

 (五)其他本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五、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收治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時，仍應配合衛生福利部相關規定

辦理。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4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36595 號 

主旨：公告艾群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艾群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9 月 12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艾群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王詒竣（身份證字號：I10017＊＊＊＊）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098-0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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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黃千輔（身份證字號：A12711＊＊＊＊） 

 六、資本額：新臺幣 30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磚磘里玉康路 347 號 1 樓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14 日

府教國字第 1061512976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學校整併實施辦法」草案。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學校整併實施辦法」草案。 

 二、如對本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真方式逕送

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參考。郵寄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碼：05-2251305。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學校整併實施辦法總說明 

  國民教育法於 106 年 6 月 1 日修正發布，依該法第四條之一規定：「（第一項）為促進學生同

儕互動，培養群體多元學習，有效整合教育資源，建構優質學習環境，均衡城鄉教育功能，確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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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學權益，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停辦；其合併、停辦之

條件、程序、審查、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之安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準則之規定訂定有關合併或停辦之自治法規。」又教育部依上開規定於 106

年 1 月 9 日訂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依該準則第十條規定:「地方主管

機關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訂有關合併或停辦之自治規定」。爰此，訂定「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學校

整併實施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使用對象。(第二條) 

三、學校整併之作業流程。(第三條) 

四、學校整併後教職員工之安置措施。(第四條) 

五、學校整併後學生之安置措施。(第五條) 

六、學校整併後閒置校園之管理及活化再利用措施。(第六條) 

七、本辦法施行日期。(第七條) 

 

 

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學校整併實施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ㄧ條  本辦法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

併或停辦準則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依教育部 106 年 1 月 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49374B 號令發布「公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第十條規定：「地

方主管機關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訂有關合併

或停辦之自治規定」，爰明定本辦法之法源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嘉義市（以下簡稱

本市）國民中、小學當學年度學生人數（不

含幼兒園）在五十人以下者。 

            非屬前項適用對象（逾五十人學校）

經社區與學校自行評估後，認為執行整併

對學生及學校較為有利者，經嘉義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核定後，得適用本辦法第

四條相關規定。 

明訂整併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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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每學年度開學後二個月內（十月三十一

日前），由符合實施對象之學校先行評估，

並擬定整併發展計畫，分析整併發展之可行

性後提報本府。 

          該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前，由本府召開

小型學校整併作業評估小組會議，針對學校

所提計畫進行整體評估與審核。 

          學校整併前，應先取得受裁併學校相關

師生、家長及社區人士之共識，並由評估小

組進行協助輔導工作。 

         小型學校整併方案應依據評估小組之建

議，提報本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討論、決議

後，簽奉市長核准，始得實施。  

明訂整併作業流程。 

第四條  學校整併後，教職員工安置措施如下:

      一、校長：當學年度得依本市校長遴選辦法

參加遴選至他校服務，或暫調本府教育

處。 

      二、教師：當學年度得依本市 教師介聘辦

法優先介聘至其他學校任教，或暫調本

府教育處。 

      三、職員(幹事、護理師、營養師等)：由本

府參酌其意願統籌調整移撥安置，或依

相關規定辦理退休。 

      四、工友（含技工、駕駛）：由本府參酌其

意願統籌調整移撥安置，或依相關規定

辦理退休。 

明訂整併後教職員工之安置措施。 

第五條  學校整併後，學生安置措施如下： 

      一、裁併校之學生於裁併前一學年度下學

期，安排每週一天至新學校融合學習。

二、接併學校應訂定整合受併學生生活及

課業適應追蹤輔導計畫，並將計畫送

本府備查，以期輔導學生適應新環境

明訂整併後學生之安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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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做為執行成效與改進依據。 

第六條  學校整併後，閒置校園之管理及活化再

利用措施如下： 

      一、閒置校園由接併學校代管，本府每年酌

予適度補助校園管理維護所需之經費。

      二、設備器材等動產，移交接併學校統籌運

用或移撥予本市有需求的學校使用。 

      三、因整併發展而閒置之校舍、校地，由接

併學校先行代管，並得整合地方意見經

本府邀集相關局處研商評估活化用途。

      四、閒置校園可規劃為其他用途：如童軍營

地、社區活動中心、生態教學園區、地

方文化館、運動休閒場所、終身學習學

校、藝術工作坊或其他可行之用途。 

明訂整併後閒置校園之管理及活化再利用

措施。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訂本辦法施行日期。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0 日

府都計字第 10626121402 號 

主旨：「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機關用地（機 61）指定用途」案，自即日起公告發布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 

公告事項：變更計畫書圖請至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查閱。 

市長 涂 醒 哲 出國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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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6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2382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嘉義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二、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日起 5 日內，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向

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05-2259539）表示

意見。 

正本：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嘉義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建築師公會、

本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副本：本府教育處（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副處長（含

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含附件）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內政部函請各縣市針對「國民中、小學校設置非營利幼兒園及公立幼兒園放寬一定規模以下之

研商免辦理變更使用」事宜，緣此修訂『嘉義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三條 F 類組

之相關規定。 

嘉義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時，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建築物為同一使用類組之使用項

目更動者。但Ａ類、Ｂ類建築物

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仍

第三條  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時，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建築物為同一使用類組之使用項

目更動者。但Ａ類、Ｂ類建築物

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仍

1.配合內政部 106

年6月21日內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60809246號函

，研商「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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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二、建築物第一層變更為Ｄ類第５

組、Ｅ類、Ｆ類第２組、Ｇ類第

２組、Ｇ類第３組、Ｈ類第１

組、Ｈ類第２組使用，其變更使

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 

建築物第一層變更為Ｆ類第３

組使用，其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五

百平方公尺者。 

三、建築物避難層直上層變更為Ｄ類

第５組、Ｆ類第２組、Ｇ類第２

組、Ｇ類第３組、Ｈ類第１組、

Ｈ類第２組使用，其變更使用面

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並與同戶

避難層面積合計未達三百平方

公尺者。 

建築物第一層直上層變更為Ｆ

類第３組使用，其變更使用面積

未達二百四十平方公尺並與同

戶第一層面積合計未達五百平

方公尺者。 

四、建築物第一層變更為Ｄ類第１

組、Ｄ類第２組，其變更使用面

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 

五、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附表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原

則表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所

有項目均免檢討之類組，其建築

物第一層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二

百平方公尺者。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應依建築技

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二、建築物第一層變更為Ｄ類第５

組、Ｅ類、Ｆ類第２組、Ｆ類第

３組、Ｇ類第２組、Ｇ類第３

組、Ｈ類第１組、Ｈ類第２組使

用，其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二百平

方公尺者。 

三、建築物避難層直上層變更為Ｄ類

第５組、Ｆ類第２組、Ｆ類第３

組、Ｇ類第２組、Ｇ類第３組、

Ｈ類第１組、Ｈ類第２組使用，

其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

公尺並與同戶避難層面積合計

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 

四、建築物第一層變更為Ｄ類第１

組、Ｄ類第２組，其變更使用面

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 

五、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附表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原

則表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所

有項目均免檢討之類組，其建築

物第一層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二

百平方公尺者。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三規定認定

之。 

小學校設置非營

利幼兒園及公立

幼兒園放寬一定

規模以下之免辦

理變更使用」會

議紀錄案辦理修

正。 

2.修正第二款Ｆ類

第３組面積未達

五百平方公尺

者。 

3.修正第三款Ｆ類

第３組之範圍為

第一層直上層，

面積為第一層直

上層未達二百四

十平方公尺並與

同戶第一層面積

合計未達五百平

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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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三規定認定

之。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6 日

嘉市環廢字第 1068301785 號 

主旨：陳○甄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局 106 年 8 月 11 日嘉市環廢字第 1068301463 號

函所做成裁處書，因掛號郵寄經郵局投遞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本府公報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

公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陳○甄君（身分證統一編號：F22172＊＊＊＊）。 

局長 張 志 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9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065103097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增列指定精神專科醫師 1 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第 5 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增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盧偉信精神專科醫師為指定精神專科醫

師，有效期間自 106 年 9 月 25 日起至 112 年 9 月 24 日止。 

 二、公告經委託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應提供下列服務： 

 （一）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之強制住院鑑定。 

 （二）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之強制社區治療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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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定醫師應每 6 年接受 18 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或團

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四、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3 個月，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 6 年為限。 

市長 涂 醒 哲 請假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嘉義市政府增列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名單 
 

指定精神專科醫師

姓名 

專業證書字號 執業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盧偉信 精專字第 1738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9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371791 號 

主旨：公告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准予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暨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 年 9 月 18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洪嘉宏 

 三、營造業等級：甲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R 字第 A08180-004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黃建舜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錦州三街 20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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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資本額：新臺幣 2,989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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